
1 

Registered Office: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Tel +352 34 2010 4201 

Fax +352 34 2010 4540 

www.blackrockinternational.com 

（中文節譯文） 

（函稿） 

本文件為重要文件，敬請注意。 

如您對應採取之行動有任何疑問，應立即諮詢您的股票經紀商、銀行經理、 

律師、會計師、客戶經理或其他專業顧問。 

貝萊德全球基金 

註冊辦事處：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6317 

2019年 4月 9日 
 
 

貴股東： 

貝萊德全球基金（以下稱「本公司」）董事會（以下稱「董事」），謹致函通知您，董事會提議本通知函所載修正內容將適用本公

司之美元儲備基金下稱「本基金」）。即將生效之變更係為確保本基金符合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歐盟第 2017/1131 規例對貨幣型基金

之規範（以下稱「MMF規例」）。本基金股份類別之 ISIN，請參照本信函附件 1。 
 

本信函所提及之變更將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起生效（以下稱「生效日」），且本函即構成對股東就該事實之通知。此處未定義之條

款其意義均與公開說明書上之定義相同（公開說明書可於 www.blackrock.com/tw 下載）。 
 

MMF規例引進了與貨幣市場基金相關的某些變更，旨在制訂標準化的歐洲規則，使貨幣市場基金更具彈性，由其面臨市場壓力時。 
 

除其他事項外，MMF規例引進了四種基金類型：低波動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LVNAV」）、公債固定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

（「公債CNAV」）、短期浮動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ST VNAV」）及標準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標準 VNAV」）。 
 

本基金之變更 

本函謹此通知，自生效日起，本基金將被歸類為短期浮動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並將遵守與MMF規例相關之規範。 
 

這將如何影響本基金呢？ 

本信函附錄 B 載明有關《 MMF 條例》將如何適用於本基金（作為短期浮動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此規例變更將不會對本基金的

管理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MMF規例尚有何變更？ 

有關實施MMF規例的其他詳細資詢，請參閱： 
https://www.blackrock.com/cash/en-gb/european-money-market-fund-reform 
 

股東將採取之行動 

股東並未被要求針對本股東函上述修正內容採取任何行動。但股東如不同意本函所載變更，得依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於生效日前免

費贖回其股份。如對於贖回程序有任何問題，請與您所屬地區之負責人員或投資人服務團隊連繫。  
 

費用 

所有與實施MMF規例有關的成本將由貝萊德負擔。 
 

一般資訊 

公開說明書之最新版本已揭露於本公司網站，投資人可至https://www.blackrock.com/tw下載。如您需任何更進一步之資訊，請撥打

+886-（0）2-2326-1600詢問，或親臨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8樓。 
 



2 

董事對本函內容負擔責任。據董事所知及所信（各董事已採取一切合理的審慎措施，確保情況如此），本函所載資料與事實相符，

並無遺漏任何可能影響該等資料解釋之情形。 
 
 

此致 

 
Paul Freeman謹啟 

貝萊德全球基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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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受影響基金股份類別之國際證券識別碼（ISIN）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LU0006061419 
 

（僅列示於臺灣可銷售之股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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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 適用於本基金的MMF規例的監管規則概述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之投資目標並無變更，因本基金已符合 MMF 規例之規範，即以透過短期資產投資來保持資本為目標。

惟公開說明書中所使用的文字將於生效日起調整，以反映MMF規例之新規範：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以在保持資本及流動性的情況下，盡量符合貨幣市場利率之回報為目標。如公開說明書

附錄甲所述，基金將其全部資產按 MMF規例之規定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短期資產及現金。本基金為一檔短期

貨幣市場基金。 

 

基金最多可將其總資產的 15%投資於具有足夠流動性且已依據內部信用評估程序（定義請見公開說明書）獲

正面評級的證券化產品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 

 

基金可投資於符合資格的附買回／附賣回交易以便進行流動性管理及作允許之投資用途。 

 

基金僅得為其投資利率或匯率風險避險之目的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相關資產必須包括利

率、外匯匯率、貨幣或代表上述類別之一的指數。 

 

基金並不倚賴外部的支援以確保基金的流動性或每股淨資產價值的穩定度。 

 

本基金可大量投資於經核可之證券化產品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鼓勵投資者閱讀公開說明書「特殊風險考慮

因素」一節所載之相關風險揭露資料。 

估價及定價 • 資產淨值將按市價估價； 

• 資產淨值將計至小數點後四位。意思是基金的定價（及閣下就基金收到的任何定價檔案）將計至小數點

後四位。 

借貸 根據MMF規例，基金將不再獲准進行借貸 

品質評估 每一項資產須通過信用評估，而基金只可投資於獲評等為優質的資產。評估將考慮（a）發行人信貸風險及發

行人和投資工具相對違約風險的量化因素；（b）投資工具發行人的質性指標，包括考慮在宏觀經濟和金融市

場情況之下；（c）貨幣市場工具的短期性質；（d）投資工具的資產類別；（e）發行人種類，辨別至少下列

各類發行人：國家、地區或地方行政機關、金融公司及非金融公司；（f）就結構性金融工具而言，結構性金

融交易固有的營運和交易對手風險，及就證券化投資而言，發行人的信貸風險、證券化結構及相關資產的信

貸風險；（g）投資工具的流動性概況。  

資產類別 依據 MMF 規例，基金只可投資於（a）貨幣市場工具；（b）證券化產品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c）在信貸

機構的存款；（d）衍生性金融工具（僅作避險用途）；（e）附買回協議（僅作流動性管理用途）；（f）附

賣回協議；及（g）其他貨幣市場基金的單位或股份。  

分散及集中投資

限額 

• 最高以5%投資於由同一機構發行的貨幣市場工具、證券化產品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惟基金可投資最高

達其資產的10%投資於由同一機構發行的貨幣市場工具、證券化產品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條件是基金

在其投資超過基金資產的5%的每一發行機構所持有的該等貨幣市場工具、合格證券化產品及資產抵押商

業票據之總值不可超過該資產價值的40%； 

• 投資於同一機構的存款最高以10%為限； 

• 投資於單一的場外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對手最高以5%為限； 

• 投資於單一的附賣回協議交易對手最高以15%為限； 

• 投資於充分備兌的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最高以15%為限，而在尚於計劃中之歐盟規例落實後，有關簡單、

透明及標準化證券化產品（「STS證券化產品」），則最多以20%投資於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其中最多

15%無須是STS證券化產品； 

• 投資於由單一機構（政府除外）發行的貨幣市場工具或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最高以10%為限。 

投資組合規則 • 加權平均到期日不超過 60 日 

• 加權平均存續期不超過 120日 

流動性限額 至少 7.5%每日到期資產及 15%每週到期資產，而 7.5%的每日流動資產包含現金和每日到期資產，而在其餘

的 7.5%每週流動資產當中，7.5%可以是其他貨幣市場基金之單位或股份，惟該等單位或股份須可於五個工作

日內贖回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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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門檻和費用 無正式規定 – 對基金現行條款沒有造成任何變動 

保證人支援 禁止保證人支援 

其他規則 強制性壓力測試、加強認識客戶（KYC）、依法令應申報之事項、及公告揭露規則 

 

 

 


